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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市政府针对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住房、贫困、

犯罪等突出的社会问题，通过中央与地方性立法，进行了一系列的市政改革。由此，

政府的治理观念、管理体制、组织机构以及角色定位逐渐发生转变——从自由放任

到国家干预，从无为而治到积极参与。虽然这一时期对城市的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

其立法大都是对紧迫的城市问题的即时回应，尚缺乏总体规划，但伦敦的市政改革

毕竟是对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正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顺应了时代发

展的趋势。为英国探索出一条健康、稳定、繁荣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做出了积极贡献，

对英国未来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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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Ⅵctorian era，1837—1901年)的英国，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

后，在社会组织、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人口结构、地理面貌、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等方面

均发生了重大变化。185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英国已有54％的人口聚居在城市里，城市人

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英国已成为了城市化的国家。1800年，全英还没有一个人口逾lO

万的大城市。到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登基时已有5个；1891年则达到了

23个。其城市化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时期是英国城市化由

兴起到基本实现的过渡阶段，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型，是英国乃至于

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段，这一时期的城市化问题也是一个久盛不衰

的学术热点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经济发展、技术变革、人口流动、商业流通等不

同角度，对这种社会转型的原因或动力提出了种种解说。19世纪以来，由于城市化进程中

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凸显，英国城市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城市问题(如环境污染、

公共卫生、住房、贫困和犯罪等)、城市体系发展、城市类型以及新兴工业城镇等方面的研

究都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

1。然而，对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与城市管理体制的革新

却较少论及。历史学家哈蒙德夫妇认为，“这一时期的英国城市看来好像是疲惫得不堪举步

的一个时代的产物，却实在是一个充满精力而不顾及秩序、空间和设计的时代的产物。”!维

多利亚时代也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时代”，英国城市政府的改革经历了一个由鼓吹“自

由放任”向强调“国家干预”的逐步转变过程，城市政府发挥出其愈益明显的社会指导与监

督功能。

伦敦(London)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首都、第一大城及第一大港，也是

欧洲最大的都会区之一。两千多年前，罗马人建立了这座城市，近几百年来伦敦一直在世界

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城市的核心地区伦敦市(the citv ofLondon)，仍保持着自中世纪起就

划分的界限。然而，最晚自19世纪起，“伦敦”这个名称同时也代表围绕着伦敦市开发的周

围地区，这些卫星城市构成了伦敦的都会区和大伦敦区(GreaterLondon)。故而，本文所探

1城Ii『史研究几个常见的路径是城市化研究、城rH传记研究、主题城f1丁(从经济、社会、建筑等不同角度

切入)研究、城市文化研究、城区史研究和城市比较研究等。

2哈孟德夫妇：《近代工业的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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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的“伦敦”在地域范围上指代的是19世纪的大伦敦区。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早期的伦

敦还没有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城区规模的不断扩张，其管理体制与

区划模式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渐突出。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着手对

大伦敦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拟建立具有大都市区政府性质的管理机构，并先后进行了许多

有益的尝试。而就当前已有的英国城市史研究来看，专门针对维多利亚时期伦敦城市管理体

制改革(具体表现为市政改革和建设)的研究做得还不是很深入。

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无疑在英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扮

演着关键性角色。相比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西北部的新兴工业城镇而言，如伯明翰

(BinIlin业am)、曼彻斯特(Manchester)、格拉斯哥(Glasgow)等，伦敦所出现的城市问题

更能从历史发展的层面反映出英国城市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伦敦市政府针对城市问题所做

出的市政改革也往往被当作是其他城市改革的范例。恩格斯说：“凡是可以用来形容伦敦的，

也可以用来形容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形容所有的大城市。在任何地方，一方面是不近

人情的冷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1维多利亚时代，伦

敦市政府针对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住房、贫困、犯罪等突出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市

政改革举措，由此，政府的治理观念、管理体制、组织机构以及角色定位逐渐发生转变：从

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从无为而治到积极参与，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英国城市化进程的健

康、快速发展。因此，对伦敦市政改革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一时期英国城市管理体

制改革的研究。

本文以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背景，以伦敦所出现的主要城市问题为切

入点，考察伦敦的市政改革措施，透视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城市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变迁，

进而探讨伦敦市政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其对于英国城市化乃至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影

响，并探索其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特大城市管理体制建设、提高我国大都市治理水平的借鉴意

义。

一、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城市问题

近几百年来，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一直是英国的首

位城市2，人口数量在各城市中一直稳居第一位，并且还远远超过了其它城市。19世纪早期

的伦敦还没有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城区规模的不断扩张，到了维多

利亚时期，伦敦的城市管理体制与区划模式己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造成维多

利亚时期伦敦城市问题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随着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环境污染、公共卫

生、住房、贫困、犯罪等突出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人们谈起19世纪中叶的城市，总喜欢以下面这句话概括：‘贫民窟人满为患、拥

挤不堪。城市发展越快，拥挤情况就越严重。尽管有个粗略的卫生改革计划，但城市过

于拥挤的问题仍然有增无减。有些地方的卫生问题没有恶化，死亡率没有增加，但情况

也丝毫没有改善。卫生健康状况要到本书所述时期(’875年)结束后，才开始有了较大、

较明显、持续的改善。⋯3

大量的移民和贫民窟的出现关联紧密，“新来者可能会像雪崩一样拥入中心区”。i虽然

在19世纪中期随着铁路的发展，出现了城市郊区化的现象，但在伦敦，大多数工人更愿意住

1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304—305页。

2首位城市：指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范围内或相对完整的城市体系中人卜I规模最大的城市。

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一187j》，南京：江苏人民出皈社，1999年，第285至586页。
4

H．J．Dyos，EⅫ)／orf，曙砌P蹄6口77忍sfj西s妙汕{昕蚰玎胁，幻，y，Lolld伽，1 982，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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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区，因为这里的工作机会多，并且打零工的工人住在靠近工作场所的地方比较方便，遇

到困难也可以找亲戚朋友帮忙。另外，由于伦敦市中心离郊区较远，工人们移居郊区可能会

将较多的时间和金钱花费在路上，工作时间会减少。并且由于当时工厂的工作时间一般较长，

住在郊外会不便于往返。“一天十小时的工作外加吃饭和休息，于是从住地到工厂的时间所

剩无几。对伦敦大多数零工来说，外在的生存压力迫使他们必须住在有工作的地方。”1这样，

大量工人聚集于市区必然造成了住房的拥挤和房价的上涨。同时，伦敦的市政建设远远跟不

上城市人口增长的需要，从而造成居住拥挤，很多房屋没有排水和卫生设施，居住区的卫生

条件普遍较差，成为滋生传染病的温床。大批贫穷移民的涌入，不仅使伦敦本已紧张的住房

状况加剧，而且使城市建筑杂乱无章，公共卫生环境极为恶劣，并且导致犯罪滋生，社会治

安问题层出不穷。

(一)环境污染与公共卫生问题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公共卫生状况糟糕。城市的环境污染主要在于

水体污染和空气污染。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多，使得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大幅度增长。183l和1832

年由于饮用水和排泄的污水共用河流，造成饮用水污染，英国431个城市霍乱流行，3万多人

死亡，对城市居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2水污染的典型首推泰晤士河。19世纪以前，

泰晤士河水清鱼多，是举世闻名的鲑鱼产地，也是水禽栖息的天然场所。多少年来豪门宴饮，

水产几乎尽数出自泰晤士河。但是到了19世纪，泰晤士河遭到严重污染，水质迅速恶化、病

菌滋生，乃至鱼类绝迹。据记载，由于泰晤士河水太脏，1832一1886年间，伦敦就曾4次流

行霍乱。仅1849年一次就死亡1．4万人。3在一段长达25英里的河域中，一年中有9个月河水

不含氧气。并且，=}可水的污染也“熏臭”了伦敦。1858年是泰晤士河的“奇臭年”4。这年6

月，臭气冲天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就连河边议会大厦的窗户上也不得不挂起一条条浸

过消毒药水的被单。当时，泰晤士河中的鱼类几乎绝迹，只有少量鳝鱼，因为能直接游到水

面上呼吸，才得以幸存。。除了泰晤士河以外，许多其他靠近城市的河流也未能幸免。1860

年一1861年，伦敦很多地方仍被臭水沟环绕着，一位医官曾指出“一片方圆数英亩的沼地⋯⋯

没有任何出口，承纳着远近一带的污秽．它所散发的毒气是极有碍卫生的。”伦敦仍然有很

多人饮用泰晤士河水。这位官员在1860年说，他“只要取出一点水样在夏日的炎热天气中晒

几个小时，就会看到它变成腐水。”6

“煤烟曾折磨英国100多年之久，以烟煤为燃料的城市，包括伦敦、曼彻斯特、格拉斯

哥⋯⋯等，在未能找到可替代的燃料之前，无不饱受过数十年严重的空气污染之苦。”1‘伦敦

的“雾都”之名即由此而来。根据当时一位伦敦居民的观察，在几天的大雾散去之后，“一

些植物的叶子脱落、花朵凋谢，甚至有些变成了黑色”。8空气污染会导致各种呼吸道疾病的

产生，包括肺结核、支气管炎、肺炎和气喘等。在1873、1880和1892年，伦敦相继发生由燃

煤造成的毒雾事件，先后夺去了1800人的生命。9

当时英国城市的卫生状况，可以通过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埃德温·查德威克的调查来说明。

1842年，查德威克向政府提交了《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书》，详细记述了当时英国城市人

AIE．H01mans．胁“J加2只，，耙v加占，0以新，以日西肋w．Londoll’1 987，p．37．

‘J．Wa：1win，．砌g，西矗己厅。6口”三i癌』776—_，t盼7，p．129．
3

P．久．s敲Wa证，Br舐sh EconomiC c【nd soC记l Historv i 700一1870p-2Q6．
4 T．MaY4胛．￡1c口胛o，对比口，?d。S白c豇7，．№，o，1，p厂B，‘i船i订，J7卯——，970，NewYork，1987，p．126．
3田德文：《为什么偏偏是英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68页。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姚曾广译，商务印书馆，1964；第65—66页。

。D．Stradling and P．Thorsheim，”The Smoke of G1．eat Cities，British and American E赶．orts to

Control Air Pollution”．易7vim行聊P门细，胍幻w，4(1999)．
6

D．Stradlin2 and P．Thorsheim，”The Smoke of Great Cities，British and American E舶rts to

Contr01 Air Ponution”．局7v打幻，7me，7幻，刀强加w，4f l 999)．

’梅雪芹：“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问题初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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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及卫生状况。他写到“在我国的某些城镇里竞如此缺乏市政管理，

以致清洁卫生方面之糟，几乎和一个野营的游牧民群或一支无纪律的军队不相上下。”传甚

至认为城镇某些地方的卫生状况比监狱还要糟。1正是由于环境污染与卫生条件低劣，霍乱

接连不断地发生。1832年3月，霍乱遍及英国；1848—1849年，霍乱再次在英国兴起。1832

—1886年期间，伦敦就曾4次流行霍乱，导致了上万人丧命。2

(二)住房问题与贫民窟

维多利亚时代，随着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下层民众的住房问题凸现出来。
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大商品市场及金融机构的中心、主要港口和工业区，聚集着大量的工
人，住房问题尤为严重。伦敦的迅速扩展，入口的急剧膨胀，给城市住房带来很大的压力，
迫使人们追求单位面积土地的最大利用价值，以期在狭小的空间里建造尽可能多的住宅，由

此出现了大批大杂院式及“背靠背”式房屋3：在低矮潮湿、密不透风的地下室4也住满了人；

出租给打短工的工人的夜店5也大量出现；许多市区三四层高的房屋被分割成一个个小房间
出租，形成了大量廉租公寓。

19世纪40年代，查德威克对伦敦较贫困的工人阶级所居住的廉租公寓及其周边街道进

行了详细调查，指出其居住空间日益拥挤，生活状况不断恶化的状况。如，在伦敦威斯敏斯
特地区(westIIlinster)的27所公寓(平均每所公寓有5个房间)里，1841年住655人，而到
1847年就增加到了1095人。而且公寓里缺少水的供应，缺少厕所，对于卫生、下水道和垃
圾清除部没有适当的管理和配套措施。在伦敦国会街上，380人共用一个厕所。这个厕所在

一个窄窄的过道上，临近的住房经常臭气熏天。619世纪中期的伦敦，廉租公寓通常被人们
称为“乌鸦窝”，像在伦敦的圣贾尔斯、萨弗伦希尔、雅各布艾兰、贝里克大街、圣詹姆、
派大街以及威斯敏斯特等地，都存在这样的“乌鸦窝”式的廉租公寓。1850年托马斯·贝
姆第一次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所谓“乌鸦窝”式的廉租公寓。他说：“这些贫民的房子绝大多
数是高高的，狭窄的，就像鸟窝一样，在有限的空间里，人群最大可能地拥挤在一起。”7

1842年出版的一期《建筑者》杂志描述了19世纪中期绝大多数工人的住房标准。在首
都及其它地方成百上千的住房模式是这样的：没有任何挖掘的污水沟；地板很薄，裂开的地
板距离潮湿的地面仅有6英寸：掺有残渣的泥灰和煅烧极差的砖块垒起了相当不牢固的墙：
排水管做得极差。8

大批贫穷移民涌入伦敦，或者住在地下室，或者全家挤在廉租公寓中的一间房子里，或

者住在一闻屋摆五六张床的夜店里，甚至住在自己搭建的窝棚中⋯⋯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块

块工人的聚集区，而且这些区域的人臼日益增加，住房却得不到及时的修缮，慢慢地便形成

了贫民窟。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在英国根据亲身观察发现“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

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

通常总是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富裕阶层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

扎着活下去。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房屋，

1转引自克拉潘：《现代英[目经济史》(上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97，第667—668页。

2梅学芹：“19世纪英国城市环境问题初探”，《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3)。

3背靠背式住房属于高密度住房，一般情况下为双排，每所房子仅有前墙和前窗，没有后窗。因为房子的

后墙和另一所房子连在‘起，两所背对而建的住房共用⋯‘堵后墙，因此称为背靠背式住房。“三个房间的房

屋、两个房问的房屋和‘个房问的房屋——这些房屋都是背靠背的，由于共用～‘堵后墙，所以南北根本无

法通风。”引自Charles BootIl工舱口材￡口60rD厂砌Pp鲫础加三o，7面聍，New的rkl979，p．30．
4地下室是最差的住房，住着工人阶级中最穷的一部分人。在这里住着很多爱尔兰穷人，他们在1797年叛

乱失败后大量涌入英国，来到伦敦寻找工作机会。很多地下室的高度约为4—6英尺．正常情况下部位于街

道水平线之下，很多地面仁和阴沟里的污水都渗流到地下室里面，屋内很少能通风换气。引自P．Lawless and

下玉hQwn，UrbQn G，1)wtll and Chn"ge in B—f(1j玎：An IntmdtIcfion．Lonao"，1984’p．24．

5由于伦敦有大量外来人口和短时期工作的工人，所以出现了供无家可归的人们临时寄宿的夜店，这种临时

寄宿房子的住宿费要比旅馆便宜很多。
o J．Bumett√曲c如瑚s，o，y∥舶“sj，79，l 8』5叫9盯，New Y0rk，l 986，p．66．
7

Thomas Beams，砌P舶。七酬∞口以o，7如"，l 970．p．86．
8 J．Bumett一勋e砌7朋s，o，y。厂^幻甜，j孵，18，j—●9盼，New Y0rk．1986．pp．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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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1

(三)社会治安问题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原有的地方行政、治安体制己不能适应该时期城市发展的需要。工

业革命之前，英国的地方行政管理一直沿袭旧制。在国家层面上，枢密院(P—vy C0uncil)

和巡回法庭(Assize)负责管理全英国的社会事务，巡回法庭是主要形式。在郡和城市一级

层面上，依靠治安委员会和治安法官(JuStice ofPeace)管理社会治安和行政，主要形式是

一年召开4次的四季法庭(ollaner SessioIls)。在教区2一级层面上，依靠教区牧师和警官管理，

前者主要负责道德和民政事务，后者主要负责治安和行政事务。318世纪80年代，英国的大

部分城市还都实行这样陈旧的治安体制。负责地方治安和行政管理的治安法官和警官是不领

薪俸、义务工作的，他们主要从地方乡绅中选拔，工作的开展完全依赖于个人的自觉、认真

和勤勉，没有过多约束。在许多城市里还设有“巡夜者”，另外还会有一些私人雇用的治安

力量。根据菲利普的研究，治安法官和教区警官等在一些较小的城镇和村庄还能发挥一定的

效用，因为当地管辖范围很小，他们和民众是一种面对面的、相互熟悉的紧密关系，这有助

于工作的顺利开展。4但在19世纪，许多发展迅速、规模日益庞大的城市己经开始对这种体

制构成严重挑战。

伦敦原本就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城市。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口更是急剧增长，19世纪

40年代达到200万人左右。同一时期，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伯明翰、爱丁堡、利

兹和谢菲尔德等中北部城市的人口也都增长到10万人以上。城市规模的扩张，外来人口的涌

入，人员流动性的空前增强，这种情况下，原有的行政、治安体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值得

指出的是，旧式的教区警官和现代意义上的警察是不同的，他们遵循的是1285年《温切斯特

法令》(winchester act)所规定的“看守和警戒”原则，只能够对城市街道上的一些公众纠

纷或者邻里争吵、恶语咒骂等这样一些小的事件向治安法庭陈述、呈文，至多抓一些小的扒

窃罪犯。当他们真正面对一些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犯罪或者社会动乱时，根本没有什么强

制力量。而治安法官大多把这一职务当作是自己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很少能够真正履行自己

的职责。并且，他们的数量非常少，根本不足以应付随着城市扩大而曰趋严重的犯罪问题。

治安法官和警官都是不领薪俸的，义务工作很难调动这些中上层人物的积极性，而且他们也

没有受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训练，工作效率很低。原本根据“看守和警戒”原则，每一个住

户都应该承担巡夜责任，但实际上，人们大多通过交纳一定现金的方式，将差使委托给全勤

的“巡夜者”。这些“巡夜者”主要是一些上了年纪或者身体孱弱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巡

夜”属于一种福利性的工作，这根本无法满足大城市加强治安、控制犯罪的需求。

综上所述，维多利亚时代，随着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首都伦敦的制造业和服务

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移民大量涌入市区，人口遂急剧增长。而市政建设、住房供

应与人口增长却不相适应，这是造成维多利亚时期伦敦城市问题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随

着城市管理滞后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住房、贫困、

犯罪等突出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解决这些问题己变得刻不容缓。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306页。
：教区是一个以教堂为中心形成的社会共同体，范围和人口不定。它类似于一种自治性组织，
其官员负责教区内日常事务的管理，一般情况下由土地所有者或“最显赫的居民”担任。
3许洁明：《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出自

D．Philips，‘Crime，law and punishment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P．K．O’B“en，and

R．Quinault，砌P如挑们日，尺PVo砌，fo门口，zd B“，如矗勋c地纱，C锄bmge，1993，pp．1 6l，163．
4

D．Philips，‘The Black CountD，magistracy 1835——1860：A changing elite and the exercise of its

power’，蚴(i肠门d月括加，y，3(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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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伦敦市政府针对主要城市问题的改革举措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加强了伦敦地方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的权

限，同时逐渐增强了对伦敦地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权，从而使其立法得到更加有效地执行。

在此基础上，伦敦市政府针对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住房、贫困、犯罪等突出的社会问题，

通过中央与地方性立法，进行了一系列的市政改革，并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环境污染治理和公共卫生管理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城市的污染、卫生问题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人们的认识以及城市管理体制等都有关系。19世纪40年代以前，在城市治理方面，英国采取

的是城市自治和自由放任政策，一般由市民和企业治理，中央政府很少干预。自治市、改善

委员会和教区委员会负责城市的卫生工作，主要是清扫街道和清除垃圾等：供水则由企业实

行营利性经营。城市卫生治理基本上处于无序的状态，缺乏统一的指导和管理，既没有公共

卫生管理机构，也没有可遵循的法律条例。

因此，为了改善公共卫生环境，．1848年，英国政府颁布实施第一部《公共卫生法》。该

法规定成立中央卫生局，统一管理环境卫生工作。同时，规定各级市议会具体负责城市的卫

生管理，包括水的供给与排放、垃圾清理、卫生检查等。1855年，政府又成立了城市卫生局，

专门负责城市污水的排放、街道清洁、照明设备等。1866年，英国政府颁布新的《公共卫

生法》。该法主要涉及居民饮用水的供应，同时还包括垃圾处理和排污。1875年又颁布了更

为完善的《公共卫生法》。该法的内容相当完备，对城市的排水系统、清洁卫生、供水系统、

水资源的保护、流行疾病的预防以及医院的建设等都做了明文规定。通过这部法律可以看出，

城市政府已经认识到城市排水系统对于公共环境卫生的重要性，因此对城市下水道的建设

进行了精心的规划与设计。同时，对于城市传染病的多发性与流行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

制定了相关的预防措施。1通过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饮用水质量

的提高和排水等城市卫生基础设施的改善，城市流行病的发生率明显下降，死亡率也大幅

度降低。伦敦在25年内死亡率从50％下降到25％，平均寿命从25岁增至37岁。可见，政府的努

力是卓有成效的。2

在城市供水和排污治理方面，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霍乱法》，建立卫生局负责预防霍

乱。3政府虽然开始立法，但此时并未建立有效的检查和监督制度，卫生状况并没有得到改

观。1838年，伦敦瘟疫猖獗，济贫法委员会秘书查德威克建议派出一个医务委员会进行调查。

同时，英国政府在艾希利勋爵(Lord舡llley)和女王丈夫的私人敦促下，组建了一个大城市

和人口稠密地区的卫生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了大量调查，并起草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

于1844年公布，史称“1844年卫生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从卫生调查委员会报告开始，英

国政府对城市卫生问题真正重视起来，并于19世纪中叶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工作。卫生调

查委员会还首倡建立中央卫生委员会，进行必要的清洁、铺路、排污和供水工作。1848—1854

年阀，全国共成立了182个地方卫生委员会，此后25年中又有数百个地方卫生委员会面世，

负责城市的排污、供水和清洁等工作。1像伦敦、曼彻斯特、利兹和利物浦等大城市，还分

别据此颁布了当地的卫生管理法规。如1855年出台了《消除污害法案》，首都工作委员会取

代了排水委员会，管理整个伦敦市的排水系统，并要求建造伦敦整个地区的排水网络。5由

此，各大城市陆续改进了供水、排污和垃圾处理办法。

Joel．H．Wiener，G，。Pd，曰J．打日i门j7碡∈．三，o胛口f胁，卵e．New andLondon，】974，pp．2287——2306．

2李冈原：“英国城市病及其整治探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6)。

3任其怿、吕佳：“从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看近代英国的城}{：『治理”，《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4陆伟芳、余大庆：“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环境改造”，《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5期。
3 30气m?Nekm飞抓；FiVe pej℃en{p11i!(}nlhl。Py，An Accot|nt o，Ho酣嫡119 in Urbnn Areds Between 1840 nnd

，9，4，p．67，

61

万方数据



1847年，利物浦任命了第一个保健医官。次年，约翰·西蒙(John Simon)被任命为伦

敦城区的保健医官。“到1854年，保健医官成为必须任命的职务，这一职务不仅在争取城市

制定供水、排水、贫民窟的清洁规划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确保有关建筑和人口不会过

分拥挤的规章的执行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刀1 1872年，英国颁布了《公共卫生条例》，城市实

行保健医官制度。

到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卫生法规散见于地方条例、工厂条例、丧葬条例，以及种痘、

煤烟、食品掺假等条例之中。1875年的《公共卫生条例》规定，各城市在中央的地方政府事

务部的领导下处理卫生问题。伦敦、曼彻斯特、利兹、伯明翰等大城市，先后颁布了当地卫

生管理条例。1891年《伦敦公共健康法》出台，要求伦敦各委员会在各自管辖范围内进行定

期的卫生检查，各教区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也要担负起卫生机构的职能，同时建立伦敦下水

道管理委员会。该法案要求伦敦地方机构制定地方法规，以确保居民区有充足的排水装置，

并定期对不卫生的居住区域进行及时消毒。189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方政府法案》出台，

英国政府把伦敦等80多个大城市确定为郡级市，直属内政部管理，其余中小城市分属所在郡

管理。此举是为了加强对城市的控制，客观上有利于城市卫生和其它各种问题的治理。2

1850年，伦敦开始用化学药剂消毒自来水。31854年8月，霍乱再一次袭击伦敦，9月

1一lO日的10天之内，伦敦的索霍区就有500人死于霍乱。斯诺(Jolln Snow)的理论4和实

验使人们初步了解了水污染是霍乱的根源。从1859年开始，在伦敦下水道委员会首席工程

师巴扎尔盖蒂的主持下，伦敦开始大规模改造供水和排水系统，由过去地面的开放式排污，

改成封闭式的、由耐用陶瓷构成的地下管道排污，并将饮用水管道和污水管道分开。1875

年，伦敦建成了133公里长的新交叉下水道，穿越整个城区。伦敦的下水道工程，解决了饮

用水和污水分离的大问题，在城市卫生治理的历史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其它城市所效

仿。

1878年，英国颁布《整顿法》，确立了工厂卫生检查制度，实行饮用水和废水分离，这

是保证饮用水质的关键。5同时，人们还意识到，城市水质问题是关乎居民生命健康的大问

题，不能留给私人公司来经营，自来水市营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城市自来水的供应最初

由私人公司经营，存在许多弊端，随着对卫生问题的重视，19世纪40年代以后，英国的城

市政府逐渐把供水权从私人手中收回，转为市营。1846年一1865年，共有51个城市新建或

购买了私人供水公司，其中包括伦敦。19世纪60年代以后，伦敦实现了自来水的市营，大

体解决了城市的供水问题。6为避免河流溪水被城市的污水、粪便和垃圾所污染而造成饮用

水不卫生，伦敦成立了专门的自来水公司，在上游取水，进行净化处理后供给居民饮用。以

后，随着城市治理的深入，伦敦公用事业市营范围不断扩大，受益民众明显增加。到19世

纪末，越来越多人用上了自来水。继之如煤气、公共照明、街道铺设、图书馆、医院，甚至

洗衣房、浴室、公园、电力和有轨电车等公用事业也逐渐转归市营。公用事业的市营客观上

也给市政府带来了一定的收入，增强了市政府的财力，使市政府除在征税、借贷之外，又有

了一项新的资金来源，有利于进一步迸行公共环境建设，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

‘【英】肯尼思·摩根：《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68—469页。

!任其怿、吕佳：“从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看近代英国的城市治理”，《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任其怿、吕佳：“从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看近代英国的城市治理”，《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当时的人们虽然知道霍乱是一种传染病，但却一直混淆了它的传染原因和传播途径，1849年的一份议会

文件曾经做出这样的推断：“每一种传染瘸．尤其是霍乱最主要的传染原因是潮湿、污秽以及食物腐烂。总

之，这些使得空气污浊。”这种认识卜的错误使人们一售不能认真地对待水污染问题。也是在这一年，约翰嘶
诺医生发表了著名的《论霍乱的传染方式》，他认为霍乱并非通过呼吸道传染，而是经过消化道传染，病人

的粪便中带有病菌，这种病菌一旦进入饮水源中被他人饮用，病菌就自然传染给了他人。通过这种方式，

霍乱在破烂不堪、卫生条件极差的城市环境中迅速传播。引自L．Stephen and Sidney Lee，舶e Dfdfo"d∥o，

．7v新jo，?n，廖fog，印协，，London，1977，pp．615——616．
5任其怿、吕佳：“从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看近代英国的城市治理”，《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6

KaIt，Cifv GPog，臼p矗)，o厂易?g肠，∥鲫d％昆，，，i惭，7甜Pd7，『7(b7f“，)，上ondon，1990，p．209．

62

万方数据



在英国，空气污染现象很早就被注意到了，并有过一些对策，其历史可追溯到13世纪。

1273年，伦敦曾以对人体健康有害为由，发布过限制使用煤炭的命令。1306年，国王爱德

华一世(Ⅺng Edward)颁布诏书，禁止伦敦工匠和制造商在议会开会期间用煤，违者第一

次罚款，第二次捣毁炉灶，第三次处以极刑。11843年，英国议会讨论通过了控制蒸汽机和

炉灶排放烟尘的法案。21863、1874和1906年英国相继颁布两个《碱业法》和一个《制碱法》，

以控制化学工业排放的有毒有害气体。3

此外，城市垃圾处理问题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目益令市政当局和市民感到头痛。为此，

伦敦建立了固定清扫垃圾的制度，雇佣清洁工定时清扫和清理垃圾。对于收集垃圾的处理，

伦敦向承包商出租专门地块，以作为倾倒街道和市场垃圾的用地。

因此，按照梅雪芹教授的说法，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合乎卫生的都市生活的起码要

素，在所有较大的城市社会中都早己具备了⋯⋯尽管城市卫生治理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然而

英国的城镇还是居于世界上最卫生的城镇之列，并且肯定是旧大陆最卫生的城镇”。4城市卫

生条件的改善使英国人倍感自豪“伦敦的污水池会像蜂巢一样多，城市里的墓地鳞次栉比，

但是生为一个伦敦人比生为一个巴黎人还要好些，生为一个1820年的伦敦人比生为一个1760

年的伦敦人也要好些，生为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比一个普通的法国公民，或者一个20年代几乎

完全农村型的普鲁士公民更要好得多，如果生活的好坏可以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的话。”5

(二)针对伦敦住房问题的城市管理改革

从1868年到1890年，英国政府共制定、实施了六项住房法，并赋予地方政府三大权力：

(1)执行卫生立法的权力；对新建房屋实行监督，禁止现有住房的不卫生使用，并改善那些

对健康有危害的居住环境；(2)关闭或拆除不适于居住的房屋的权力：(3)拆除和清理不卫生

住宅区的权力。显然，政府解决住房问题的举措是以指导性的政策法规为取向的，而在有关

的立法和实践中，政府受公共卫生运动的影响，主要强调对现有住房的卫生条件和健康环境

的改善，并没有大规模地兴建住房来满足工人们对住房的需求。1890年议会修改并通过了

新的《工人阶级住房法》，“授权地方政府占有土地，建造或者改造一些建筑以适合工人阶级

居住；公共工程借贷管理局被授权为此目的而垫款。”6

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伦敦一直采用l774年建筑法案中的住房标准，但到维多利亚时期，

该法案己明显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伦敦市政府和社会团体为改善工人阶级极端恶劣的住房状

况做了一些尝试。19世纪50年代以后，伦敦出现旨在改善住房的团体，如“首都改善勤劳阶

级住房协会”、“改善工业住房公司”、“皮博地信托公司”等，这些团体都提出要为工人阶级

建造廉价住宅。但它们实际起到的作用有限，到1875年，它们建造的房屋只安置了不到33000

入；到第一次世晃大战前夕，皮搏地、吉尼斯和刘易斯三家信托公司提供的房屋不到100000

间，只够安置伦敦两年增加的人口。‘‘同时，伦敦郡议会和自治市议会通过税收补贴，降低

地皮价格，延长公共工程贷款委员会的偿还期等措施，鼓励兴建廉价住房。在伦敦，19世纪

60年代兴超了“模范住宅”运动，建造了大量虽然拥挤但却比较卫生的房屋，低价租给下层

民众；1894年，伦敦颁布了建筑法：规定建筑物后面的空地必须和它的高度成比例，对住房

和其他建筑物进行规范。8根据纳尔逊在其《百分之五的慈善一一1840至1914年城市区域住

A．Kiss and D．Shel￡on，A亿删艘，形及』，坼)∞聍砌讲m删'跚f口』￡“w，Cambndge，l 993，p。33 l·

2赵承杰：“英国对空气污染的法律调整”，《国外环境科学技术》，1989年第1期。

3梅雪芹：“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城市大气污染及防治措施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4【英】约翰·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姚曾虞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64页。

5【英】约翰·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姚曾虞译，商务印书馆，i997年，第83页。
6

J．Burnett，。4 5白cja』．￡Hsr("y D，．I％us勘g New York，1986，p．138．

7王章辉、羹橱可：《欧美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34页。

8任其怿、吕佳：“从住房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看近代英国的城市治理”，《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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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统计》1中对19世纪至20世纪初关于伦敦的住房管理立法的描述，按照其发展状况，下文

将以19世纪90年代为界，将其分为两个时段加以探讨。

l、19世纪90年代之前的初步改革

1844年出台的《首都建筑法案》取代了1774年建筑法案。该法案扩大了首都的地理区域

范围，涵盖了周边的行政区：帕丁顿、汉普斯特德、托特纳姆、哈克尼、格林尼治、兰贝斯

和斯特雷特姆等，并规定每幢住宅楼的后面应有不少于100平方英尺的空地；每所建筑楼要

设置通道以使清洁工的手推车可以自由进出。1844年法案开始涉及居民建筑周边开放空间的

相关规定，但是法案没有设置专门的执行和监督人员，而且因伦敦市内土地稀缺，造成许多

房产商都尽可能地圈占土地盖房，并采取一切手段逃避首都建筑法的规定。

1855年新的首都建筑法颁布。该法案确认了1844年建筑法的各项内容，并对有关问题做

出进一步规定，如所有居住住房的高度不能低于7英尺。1855年，国家出台了《城市管理法

案》和《消除污害法案》。这些法案的出台第一次为伦敦建立了新的地方机构体系。上述法

案规定在伦敦既有教区2选举产生的23个新的教区委员会，代替原来数不胜数的小教区机构；

又将一些较小的教区重新组合，选举出更切实可行的地区委员会行使职权；同时设立首都工

作委员会代替原来的排水委员会，管理整个伦敦的排水系统工作。3但是，新设立的教区委

员会和地区委员会，尤其是前者中的机构内部成员本身大多来自有地产的人(或与此相关的

人)，因此他们不想耗费钱财改善贫民窟的状况和修缮住房。“为获取尽可能多的房屋租金而

减少开支，许多人公然反对卫生改革，阻碍对贫民窟住房的维修，建筑法案无论在伦敦旧城

区，还是在新城区都遭到公然的践踏”。

《1862年首都管理修正法》规定，在小于50英尺宽的街道旁，不能建造大于街道宽度的

住宅。《1878年首都管理修正法》允许首都工作委员会制定法规，管理建筑住房用地的合理

使用，保证建筑材料的质量，以及防止质量差、且对健康有危害的投机性住宅的建设。1882

年新的建筑法通过，规定居民住宅若没有毗邻的街道可以保证充分的目照和通风，那么必须

在建筑物后面或两边开辟一定的空地，面积以建筑物正面的长度为标准，若长15英尺，那么

空地面积不应少于150平方英尺；长度超过30英尺，空地面积不应少于450平方英尺；此外居

民建筑后面的空地不能被新建筑占用。该法案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居民健康，但在伦敦城区，

尤其是中心城区很难找到一整块空地，而且很多开发商钻了法案条文的空子，比如法案规定

了空地的面积，却没有规定其具体的长度和宽度，因此开发商为尽可能利用土地而又不违反

法律，就在建筑物的后面留出一条狭长的带状区域，只要保证带状区域的面积达到法律要求

的面积，就在剩余的地方大肆建房。这些都与相关规定的初衷大相径庭。

这一时期的法案也对伦敦的地下室做了规定。1855年之前用作居住的地下室可继续使

用，但必须有3英尺宽，地下室的顶部要与街道持平，而在此之前的很多地下室的顶部是低

于街道的，而且通风和日照极差，经常有污水流入地下室。1855年之后新建用以居住的地下

室房间高度最低不能低于7英尺，地下室顶端必须高于街道一英尺。然而这些规定并未完全

得到强制执行。

1868年国家颁布了《托伦斯法》，准许伦敦地方政府可以勒令住房卫生条件不过关的房

主自己出资将房子拆除或加以修理。《1875年工人阶级住房法》的颁布标志着议会将清除贫

民窟提上了议事日程，并要求首都工作委员会必须购买贫民窟区域的土地，并清除其上的建

筑，首都工作委员会可以拥有土地规划的权力。1879年的《克罗斯法》准许地方政府自己制

1

John Nelson Tam，凡w pe，℃8肛，p矗，肠，z胁，砌，，爿疗爿c∞“珊∥协姗抽g折己，p施行彳愆甜上kfⅥPe门，占卯册d
J9J4，C锄bridge，1973．
2教区是一个以教堂为中心形成的社会共同体，范围和人口不定。它类似于一种自治性组织，其官员负责
教区内日常事务的管理，一般情况卜．由土地所有者或“最显赫的居民”担任。
’John Nelson 7Ihm．．R孵pP，℃P，7，咖j肠盯，矗，移矽)7，爿聆爿ccD“圩，p，。胁“si，?g j，?己，r6(7门4，它邯Bef¨訾P，?J840口，7矗

，9，彳，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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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改善贫民区计划。11882年，国家颁布了新的工人阶级住房法，规定首都工作委员会在建

造完成国家所规定住房数量的基础上，每一项目均可自行增加建造15到20套住房。2随后又

出台了《1885年工人阶级住房法》。但是由于国家未形成一套完善的制约机制，伦敦众多的

地区和教区委员会纷纷制定地方法规以逃避中央对伦敦的控制，而且首都工作委员会侧重于

卫生条件的改善，而非住房管理，它不愿过多地关注工人阶级的住房改善，因此当时伦敦住

房管理机构各自为政，缺乏统一领导。

2、1 9世纪90年代之后的深入改革

19世纪90年代之前，中央政府出台的专门针对伦敦建筑管理及建筑标准的立法并没有得

到有效的执行，一方面是由于立法的某些内容没有切合伦敦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在于伦敦

的教区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抵制中央对伦敦的控制，在伦敦43个卫生管辖区中仅有9个真正

依据国家制定的卫生法规行事。

1888年，国家出台了《地方政府法案》，取消了首都工作委员会，创建郡议会，其中包

括伦敦郡议会。3伦敦郡议会作为伦敦的住房管理机构，专门负责伦敦住房管理事务，监督

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法案在伦敦的实施，并清除贫民窟以及建造新的住房。它接替并延续了

以往首都工作委员会没有完成的工作，同时将工作重点转向改善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并为其

提供住房，制定了很多切实可行的住房政策和住房方案。但由于中央政府在成立伦敦郡议会

的同时，并没有约束各教区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的职权，因此这一时期教区委员会和地区委

员纷纷制订地方法规，其中就包括很多规避中央立法的条文。后来，伦敦郡议会才通过整合

伦敦众多地方住房管理机构，逐渐成为伦敦拥有最高职权的住房管理机构。

1890年，议会通过了新的工人阶级住房法，“授权地方政府占有土地，建造或者改造一
批住房，以适合工人阶级居住；公共工程借贷管理局被授权为此目的而垫款。”41890年工人
阶级住房法的颁布，标志着伦敦地方机构为工人阶级提供大范围租赁住房的开始。该法案还
规定地方政府任命地方官员监督法案的执行。不仅如此，该法案也加强了国家对伦敦地方机

构的制约和监督，规定伦敦郡议会在完成对贫民窟的改造后，新建住房可居住的人数最低要
与从贫民窟搬出的人数相等，而国家内政部有权力调控贫民窟改造区域内重新居住人员的数
目。法案也强制性规定地方机构要在三年之内购买国家指定的土地用来建房，以适应伦敦激
增的人口，若违反规定，国家将予以制裁。此外，地方机构购买土地区域等重要规划方案须

经过内政部的同意。。
《1894年工人阶级住房法》进一步强化了伦敦地方机构的权力，并给予财政支持，可

贷款的范围也从购买贫民窟以及补偿搬迁居民的贷款，扩大到建造新街道和下水道等配套设
施的贷款。1900年的工人阶级住房法还规定，为建造工人阶级住房，允许伦敦地方机构购
买不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土地。6

《1894年伦敦建筑法案》规定伦敦郡议会作为首都伦敦首要的住房管理机构，以立法
的形式确立了伦敦郡议会在伦敦住房管理方面的中心地位。同时该法案修正了既存的建筑法

案，并进一步巩固了其权威性，法案对居住楼房底层的目照和通风，对1894年以后新建街
道上的新住宅、居民住宅、居住房间的高度作出了统一的规定，对住宅后面空地面积的标准
也重新进行了界定。

在居民住宅的开放空间方面，该法案订立了种种详细的规定：若楼房底层用于居住，为

保证曰照和通风，必须在底层毗邻的地方开辟不少于】00平方英尺的空地：如需要在建筑物

后面设置空地，则空地面积应与住宅的高度成一定的正比关系，为避免此前出现的一条条奇

John Nelson 7ram．一1’P p已，℃窖nf p向j肠，吖厅，。9矽y，爿，?月cc。甜，盯Q厂胁“sf咒g j圩￡办6口，2 4，℃(7s。!≯“H鬯P挖J8争D I口”d

，9，掣，pp．74—81．
2

Ibid．D．1 08．

3Peter Malpass，乒而“sj≯喈鲫Jo(j日fjo盯s口蒯矗()材5j，畦}。阳府(Ⅳ口矗f盯D—c“，pP，‘5pPc打w，London，2000，p．49．
4 J．Bumett4肋ci口，ⅣjsfD，)，0厂舶“sj甥，糟，5一，9鼬，New York，1986，p．138．

3Peter Malpass，协zrsf，曙掰Jocj谢jD玎s口，甜矗0H5j，曙po厅哪口办括，D打伽，|【)e唧ecff诣，London，2000，p．49．
b jQ毫n飞通c、son飞弧，Five pd℃ent phil(1nn，ropy．An AccoHn|。，H0科Sing nl Urbcn吨Areds Between 1840 dnd

，9，彳，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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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狭长带状区域，要求建筑物后露的空地宽度，必须以建筑物本身的宽度为标准，必须达

到lO英尺或10英尺以上的宽度；若住宅不能在其后设置空地，那么必须提供一定面积的内部

庭院用以通风和目照。对于1894年新建街道上的新式建筑则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若一幢楼

有100平方英尺的地下室作为居住用途，那么地面上必须有不少于150平方英尺的空地；若没

有地下室，楼房底层也不住人，那么楼房在二楼要有一定面积的空地；一般情况下，空地都

设在地面，空地上除了厕所和低于9英尺的墙之外，不能建造其它障碍物；住宅的房间最低

高度增加到8英尺6英寸，顶层阁楼也不能低于8英尺，阁楼面积要大于普通房间面积的一半；

每个房间的窗户面积要大于房间面积的十分之一。同时，居民住宅的高度也受到限制。当时

很多设计师和建筑商认为楼层越高，越能体现一个城市的现代化和繁华，因j比纷纷建造高楼，

但由于有些住宅建筑质量较差，造成有些较高楼房的地面出现塌陷，而当时对较高楼层的供

水也很困难。因此，1894年立法决定限制住宅高度，规定新建居民楼的高度不能超过80英尺，

已建住宅不能私自增加楼房高度，而以前楼房超过规定标准的必须予以改建，以符合要求。

《1894年伦敦建筑法案》制定了很多以前建筑法案中未涉及的住宅标准，同时进一步巩

固了既存法案中合理的部分，确立了伦敦郡议会作为法案执行机构的地位。《1898年首都建

筑修正法案》对工人阶级住房内外部的空间作了更加合理的修正。由于这个法案规定伦敦地

方官员要监督法案的执行，因此效果比较明显。伦敦郡议会在90年代市营公共住宅的建筑标

准上，逐渐将新法案的有关规定付诸实施，取得了显著效果。1905年的修正案侧重于工人阶

级住宅中的防火设施和建筑材料的防火性，《1909年建筑法案》要求工人阶级的公寓楼房内

要有充足的食物储藏间，而且对建筑材料钢、铁和混凝土的使用也作了规定。

1909年，英国通过《住房及市镇规划法》，其目标定为：“建立健康的家庭，漂亮的住房，

令人愉快的城镇，庄严肃穆的城市和清洁宜人的郊区。”1该法的重点在于要求地方当局加强

城市整体规划。

经过努力，19世纪下半叶伦敦城市住房问题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19世纪80年代，英国

城市中居住条件“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下降到了12％，90年代更是降到了lO．9％。219世

纪末、20世纪初，英国各城市关闭了许多地下室，拆毁了危旧房屋，建造了大量光线充足、

通风良好和清洁卫生的住房，英国城市住房的面貌在总体上已经有了很大改变。

(三)行政和治安管理体制改革

维多利亚时代，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英国政府和社会做了初步的尝试和努力，

其中最主要的是改革地方行政和治安管理体制，但改革的过程并不顺利。1785年的《伦敦治

安法令》意在伦敦建立一支正规的、管辖全城区的警察力量，但未获英国议会通过，此后一

直到1829年的44年间，多项治安法令均未获议会批准。3治安法令受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英国人素来尊崇“自由主义”传统，因此对中央政府控制强大的警察力量持不信任态度，害

怕会演变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所以中间阶层激进派和少数辉格党自由派议员对治安改革持

反对态度。广大的城市下层民众，包括工厂工人和手工业者在内，都疑惧警察力量主要是用

来镇压下层运动，因此也反对治安改革。真正能阻挠治安改革的是当时掌控议会的贵族乡绅

阶层，他们考虑到自己在地方的既得利益，不愿意改变原有的行政、治安体制。

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深入发展，矛盾对立日趋激烈，加之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影

响，下层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犯罪，特别是城市犯罪现象呈恶化之势，社会有动乱失序之虞。

这些都使英国统治阶层深感威胁，他们所持的保守顽固地反对治安改革的想法逐渐开始改

，丁建定：《从济贫到社会保险——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1870一1914)》，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8页。
z高德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病’及其初步治理”，《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
3

D．Philips，‘Crime，law and punishment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n P：K．O’Brien，and

R．Quinault，7％P如幽sf订a，RPVo肠ffD，7日疗d Br订时向。％cfP秒，C锄bndge，1993，p．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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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虽然政府主观上是为维护统治，但其客观效果却是打开了治安改革之门。1829年，英国

政府突破重重阻力，最终使议会通过了具有转折意义的《伦敦治安法令》。‘该法令批准伦敦

建立一个统一的警察机构，负责大伦敦地区的治安事务。“苏格兰场”2(Scotland Yard、The

1州)由此正式建立，成为以后英国各地区、各城市警察力量建设的范本。
同时，治安法官也从过去不领薪俸的、由业余人士担任的行政管理官员，逐渐向领取薪

俸的、由专业法律人士担任的司法官员转变。1835年的“市政机关法”正式确立了地方城市

行政权与司法权相分离的原则，治安法官原有的行政管理职权被剥离给市长、议会等市政机

关成员，他们逐渐变成专一职能的司法官员。1792年，伦敦出现了科洪等3个领薪的专职治

安法官，他们为应对所在地区的犯罪问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3前文论述城市住房

问题时所提到的19世纪50年代伦敦的23个委员会中，每个委员会都己配备了领取薪俸的治安

法官，他们大多由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律师担任。4这些官员处理案件的效率，比起原来不

领薪俸的乡绅业余治安法官有了显著提高，他们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官。19世纪上半叶，

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利物浦、谢菲尔德、加的夫、梅瑟蒂德菲尔以及斯塔福德郡的一

些工业城市也都出现了个别领取薪俸的专职治安法官。3

从英国城市总的情况来看，19世纪中叶以前行政、治安改革的影响依然是有限的，各城

市对1835年法令的贯彻情况并不一致。该法令只是准许，并没有强制要求各地建立警察力量，

许多城市治安体制改革进展缓慢。1839年，曼彻斯特、伯明翰和搏尔顿3个主要工业城市是

目益高涨的“宪章运动”开展的中心地区，而这3个城市在当时却连统一的市政机构都没有，

警察力量十分薄弱，中央政府为增强镇压力量，以防不测，只得向这些城市加派警力，6但

这只是临时性的措施。1841年伯明翰人口达到18．3万人，警官却只有30名。7该时期治安法

官的状况除了在伦敦得到真正改变以外，在全国其它城市变化不大。许多依然是由不领薪俸

的乡绅或者中间阶层议员充当，十分缺乏专业性。1842年，内政大臣詹姆斯·格雷姆爵士向

皮尔首相建议，各郡、各城市都应雇用一些领取薪俸的律师来协助治安法庭工作，但由于保

守党乡绅的激烈反对，这一提议最终作罢。8英国治安法官和警察状况的总体改变，要到19

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最终实现。

综上所述，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城市社会所出现的的大部分问题都是通过中央与地方性立

法予以解决的。由于对城市的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其立法大都是对城市问题的应付和即时

回应，还缺乏总体规划。但这一时期伦敦的市政改革毕竟是对英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

问题的积极回应。由此，政府的治理观念、管理体制、组织机构以及角色定位逐渐发生转变

一一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从无为而治到积极参与，并且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顺应

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从而为英国探索出了一条健康、稳定、繁荣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对英国

未来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D．Philips，‘Crime，law and punishment iI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逾P．K．O’Bricn，and R．0uiIlault，砌e，厅葫船f一日，
R8vD胁f托啊口月J口，由fJ五5|Dci甜v，Canlbridge，1993，p．1 62．

2苏格兰场(ScotlandⅦt．d、The Yal'd)：伦敦警察局总部的别称。苏格兰场本身既不位于苏格兰，也不负责

苏格兰的警各，这个名字的来源，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伦敦警察局位处以前苏格兰国王访问英国时所住的宫

殿，或苏格兰驻英国大使的官邸旧址。

。D．Phil沁s，‘C曲1e，law and Dunishment洫吐1e Industrial Rwollltion’，m P．K．oIBrien，and R．Ouinauh，劢已砌幽肼一日f
月gvD觑ffD行a耐B廊j幽勋d盯v。Calnb耐ge，1993，p．1 64．

。J．Davis．‘A poor man’s svstem ofiustice：the London Police Courts ill the second halfofthe 19m centun，’，7协口

His|oric盘{JoH}·}1clk玎(、984、．
3

D．Phil砸s，‘The Black Country magistmcy 1835一1860：A changmg elite and the exercise ofits power’，蚴d仫胛d
娜s幻，v．3(1976)．
o

D．Philips，‘Crime，law and punishment m the Industrial Rev01ution 7， i11 P．K．0’Brien，and R．0u泌ault，7协P

如幽s删口豫Pm胁，f伽(Ⅲd口一f渤肋d甜y，C锄b瑚ge，1993，p．162．
’S．Pallner’尸D疗cP以玎dn_。，船f加易79肠耐日，耐，，℃肠，越J780一，出0，Camb耐ge．1988．p．400．
5 F．C．Mather，砌6，fc D，。沈，·i圩f厅P。4譬P o厂胁P l!：协(?珂fs黯，London，1 959，pp．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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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通过以上对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市政改革的相关考察，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相比于19世纪英国西北部的新兴工业城镇而言，如伯明翰、曼彻斯特、格拉斯

哥等，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城市发展及其出现的城市问题具有特殊性。近几百年来，伦敦作

为英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一直是英国的首位城市1，人口数量在各

城市中一直稳居第一位，并且还远远超过了其它城市。自19世纪起，“伦敦”这个名称同时

也代表围绕着伦敦市开发的周围地区。这些卫星城市构成了伦敦的都会区和大伦敦区。但值

得注意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新兴城市不断涌现，“不是伦敦，而是

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格拉斯哥以及无数的中小城市为新时代鸣锣开道”2。虽然如此，

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却依然是英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依然是英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拥有

相当大的经济影响力。首都伦敦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移民大量涌

入市区，人口遂急剧增长，而市政建设、住房供应与人口增长却不相适应，这是造成维多利

亚时期伦敦城市问题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因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城市问题犹能从历

史发展的层面反映出其滞后的城市管理体制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间的激烈矛盾。

其次，随着维多利亚时代伦敦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城区规模的不断扩张，伦敦却还没有统

一的大都市区政府，其管理体制与区划模式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渐激烈，环境污

染、公共卫生、住房、贫困、犯罪等突出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以

1835年市政机关法(Mullicipal CorporationsAct 1835)的颁布为开端，英国政府改变了原先

“自由放任”的管理理念，转而走上了“国家干预”的道路，着手对伦敦的城市管理体制进

行改革，拟建立具有大都市区政府性质的管理机构，通过一系列中央和地方性的立法，先后

在环境卫生治理、公共卫生管理、住房管理和行政治安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改革尝

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再次j本文考察的对象是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市政改革，主要内容包含了环境卫生治理、

公共卫生管理、住房管理和行政治安管理等方面，间接涉及到了英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重大

问题之一——生活水平问题。通过对比分析以哈蒙德夫妇为代表的“悲观派”和以克拉潘为

代表的“乐观派”的基本观点，本文主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时期所出现的社会问

题。从实证主义出发，通过具体考察伦敦的市政改革，客观分析其成效得失，可以得出以下

基本结论：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城市社会所出现的大部分问题都是通过中央与地方性立法予以

解决的。由于对城市的管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其立法大都是对城市问题的应付和即时回应，

还缺乏总体规划。但这一时期伦敦的市政改革毕竟是对英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

积极回应，由此，政府的治理观念、管理体制、组织机构以及角色定位逐渐发生转变—一从

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从无为而治到积极参与，并且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顺应了时代

发展的潮流，从而为英国探索出了一条健康、稳定、繁荣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对英国未来的

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联系中国当今的实际状况，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段，因

此，深入探讨并总结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市政改革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特大城市管理体制的

建设，提高我国大都市治理水平等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

究也印证了史学研究的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1首位城市：指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范围内或相对完整的城市体系中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
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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